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轄
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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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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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中
華
民
國
十
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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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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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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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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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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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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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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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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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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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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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文
）
：



奉
令
定
九
月
二
十
日
爲
航
空
先
烈
楊
仙
逸
紀
念
日
轉
行
遵
照
由

抄
發
市
組
織
法
令
仰
知
照
由

奉
令
以
規
定
世
界
合
作
紀
念
日
起
舉
行
合
作
運
動
宣
傳
週
轉
令
遵
照
由

奉
令
以
各
項
船
舶
旂
幟
懸
用
未
周
應
飭
施
行
以
昭
一
律
轉
行
遵
照
由

呈
行
政
院
：
遵
復
津
浦
路
局
擬
收
用
江
邊
基
地
移
建
碼
頭
經
過
情
形
由


